
規劃
提案 審查

招生
及報名 開班 課程進行 課程結束

 提送招生計
畫

1.招生計畫書
2.收支概算表
3.課程資訊CSV
檔

 每學期提交
推廣教育委
員會審查

※未經委員會通
過者須另行上
簽奉核

 招生及宣傳
1.本校官網首頁
2.推教中心網頁
3.開班單位網頁
 報名

1.推教中心網頁
2.洽詢開班單位

※如未達開班人數，
則延期、停招或
輔導學生轉入選
讀學分班

 通知學員、
老師上課相
關事宜

 學生基本資
料建檔

 開班上簽（逾
1/3課程時數後、
附收支概算表）

 各項經費核
銷

 上簽申請結
業證明書（附
請領清冊及學
員總成績紀錄
單）

 學員填寫
「課後意見
調查反饋」

 課程結束後
一個月內各
項經費核銷
完成、上結
案簽、提撥
管理費

學分班開班流程

 召開推廣教
育委員會

推廣教育中心

 課程資訊張
貼

 推教中心網
頁報名

推廣教育中心

 公文會辦
 製作證書

推廣教育中心

 公文會辦

推廣教育中心

開
班
單
位

 開班前提供網
頁線上報名並
已繳費之學員
名單

推廣教育中心



報名流程

推教中心網頁(線上報名)

學員於網頁註冊帳號

選取課程

放入購物車/結帳

線上繳費(i-bon付款/線上刷卡

/ATM轉帳/超商條碼繳費)

開辦單位洽詢(現場報名)

繳交報名相關資料

現場繳費(出納組繳費)/

臨櫃匯款(國立高雄大學401專戶)



退費機制
1.開辦單位填寫退費清
冊(一式三份)

2.附學員匯款帳戶影本
3.繳費收據正本

會辦推教中心

會辦總務處

會辦主計室

決行

 退費基準：依據「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班學員退費及延期就讀辦法」
1.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：退還已繳學分費或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
2.自開班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：退還已繳學分費或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
3.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：不予退還
4.因故未能開班：全額退還

 決行層級：退費金額3萬元以上：一層；退費金額3萬元以下：授權開辦單位主管。



經費編列建議(學分班隨班附讀)
項目 分配比例範圍 學士班建議 碩士班建議

管理費
(收支管理要
點固定比例)

學士班20%
碩士班23% 20% 23%

輔導老師 40%~60% 50% 47%

主持人 8%~15% 12% 12%

協辦人員 10% 9% 9%

業務費 3%~20% 9% 9%

 舉例說明：
ＯＯ系開設學士學分班，3學分，學員6人，學
分單價2,000元

總收入 36,000

總支出 36,000

管理費 7,200

輔導老師 18,000

主持人 4,320

協辦人員 3,240

業務費 3,240

 經費收入：學費。
 經費支出：人事費、業務費、管理費。
 管理費依收入總額提撥，學士班提撥20%，碩士班提撥

23%（收入總額50萬以下適用最低比例）。若於校外上課
者，管理費各項減半編列。



學分班經費編列說明(案例一:學士學分班)
EX:109學年度第1學期，ＯＯ系開辦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，共O門課，14位學員，共修習40學分

科目 費別 經費合計 元／單位 數量 單位
經費收入 80,000 

學分費 80,000 2,000 40 學分
經費支出 80,000 
A.人事費 61,556 

(1)計畫主持人 12,000 3,000 4 月

(2)輔導老師 43,200 2,400 18 輔導人次

(3)協辦人員 5,200 1,300 4 月
(4)臨時工資 0  0  0 時
(5)二代健保 1,156 1,156 1 式

B.業務費 2,444 
含辦公庶務、郵寄費、文
具等雜項支出 2,444 2,444 1 式

C.管理費 16,000 
(1)校務基金 8,000 80,000 10% 式
(2)行政單位 1,600 80,000 2% 式
(3)推廣教育中心 3,200 80,000 4% 式
(4)主辦系所 2,000 80,000 2.5% 式

(5)主辦系所所屬院 1,200 80,000 1.5% 式

 收費標準：學士1學分2,000~3,000元

 計畫主持人：系所主任支領酬勞(每班每月上限
7,000元，同時主持不同計畫者，每月總數不得超過
學術研究費)

 輔導老師費：輔導費=2400*輔導人次(分配方
法依各系自行決定，每班每月上限5,000元)
EX: 陳○○老師2400*5

黃○○老師2400*5
張○○老師2400*4
林○○老師2400*4

 協辦人員：系所協辦人員工作酬勞(每班每月上
限6,000元，須開班3人以上)

 管理費依收入總額提撥，學士學分班提撥20%
（收入總額50萬以下適用最低比例）

 主辦系所2.5%、主辦系所所屬院1.5%
 推廣教育中心4%：

1. 全學年結束後結算規劃酬勞，每班最低核給 500 
元給予計畫主持人(最高4,000元為上限)

2. 結案時依實際提撥至推廣教育中心管理費之四分之
一，獎勵予開班單位



學分班經費編列說明(案例二:碩士學分班)
EX:109學年度第1學期，ＯＯ系開辦碩士學分班隨班附讀，共O門課，3位學員，共修習14學分

科目 費別 經費合計 元／單位 數量 單位
經費收入 49,000 

學分費 49,000 3,500 14 學分
經費支出 49,000 
A.人事費 37,401 

(1)計畫主持人 10,000 2,000 5 月

(2)輔導老師 25,200 25,200 1 式

(3)協辦人員 1,500 300 5 月
(4)臨時工資 0  0  0 時
(5)二代健保 701 701 1 式

B.業務費 329 
含辦公庶務、郵寄費、文
具等雜項支出 329 329 1 式

C.管理費 11,270
(1)校務基金 6,370 49,000 13% 式
(2)行政單位 980 49,000 2% 式
(3)推廣教育中心 1,960 49,000 4% 式
(4)主辦系所 1,225 49,000 2.5% 式

(5)主辦系所所屬院 735 49,000 1.5% 式

 收費標準：碩士1學分3,500~5,000元

 計畫主持人：系所主任支領酬勞(每班每月
上限7,000元，同時主持不同計畫者，每月總數不得
超過學術研究費)

 輔導老師費：分配方法依各系自行決定
(每班每月上限5,000)

 協辦人員：系所協辦人員工作酬勞(每班每
月上限6,000，須開班3人以上)

 管理費依收入總額提撥，碩士學分班提
撥23%（收入總額50萬以下適用最低比
例）

 主辦系所2.5%、主辦系所所屬院1.5%
 推廣教育中心4%：

1. 全學年結束後結算規劃酬勞，每班最低核給 500 
元給予計畫主持人(最高4,000元為上限)

2. 結案時依實際提撥至推廣教育中心管理費之四分之
一，獎勵予開班單位



課程資訊彙整表(CSV檔)「課程內容」欄，請填入授課內容或該科目教學課程大綱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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